稅負的公平正義？—從「最低稅負制」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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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為了協助產業發展，政府慣常以租稅減免的手段鼓勵產業；過去有《獎勵投資條例》，民國七十九年起有《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八十八年到期後又延長十年。誠然，對於「高附加價值與新興策略性產業」的資源挹注，有利於台灣長期經濟發展，且在全球高度競爭的背景下，鼓勵產業根留台灣與吸引外資，租稅減免不失為一帖良藥。然而，外有環境改變致使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內有租稅獎勵誘因逐步侵蝕稅基，加以稅制繁複與不健全，導致台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就在檢討稅制的呼聲方興未艾，財政部趁勢推動一連串稅改方案，打頭陣的正是號稱「富人稅」的「最低稅負制」。
　　「最低稅負制最早在一九六九年由美國提出，主要是針對高所得者過度使用租稅優惠規避稅負，所採取的一種『懲罰性』措施。其可分為個人最低稅負制與企業最低稅負制二種。」
民國94年12月9日經立法院通過《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正式確立我國採行替代性最低稅負制（Alternative Minimum Tax，AMT），並同時針對個人與營利事業（企業）課徵，稅率分別為20%與10%，自民國95年元旦起實施。
貳、研究動機
　　我國雖然已經開始推動「最低稅負制」，企圖均衡租稅減免所造成的租稅不公情形；然而從「促產條例」迄今，政府在租稅公平與經濟利益之間的取決，卻一直飽受爭議。針對高科技與新興產業的減稅優惠是否意味著對於傳統產業的不公平？時空遞移下產業受到減稅優惠的比例是否應該有所調整？當二次促產條例尚未屆期以先，財政部順勢借用民氣，推出了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即最低稅負制，試圖擴大稅基，向高所得低納稅者開戰的意味濃厚。不過最低稅負制並非一帆風順，從早先課徵對象是企業或者個人，到後來對於稅率高低以及納入稅基的多寡，不斷引起學界與產業的討論，甚至反對的聲音亦時有耳聞，乍聽之下似乎不可思議。
稅制不公的問題，主要源自促產條例等租稅獎勵法條，有日益浮濫之嫌，且有獨厚高科技產業與高所得個人的趨勢，引起「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負面觀感。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國所得稅制自從改為「兩稅合一制」後，由於兩稅稅率的懸殊差異，以及應運而生的「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業所得稅」，疊床架屋的複雜計算一直為人所詬病。兩稅合一的制度瑕疵，加上租稅減免措施的浮濫，遂使稅制不公產生了乘數效應。這時，為了控制快要脫韁的稅制野馬，請來了「最低稅負制」，卻發現在馴獸師的外衣底下，竟然是另一頭稅制怪獸！為何會有這樣驚人的發現？對此，吾人欲進一步探討，最低稅負制是否真能符合租稅的公平正義？其與過去的租稅獎勵措施，以及兩稅合一的稅制設計，究竟牽扯出什麼糾葛？到底我們能夠採取什麼方法，才能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取得平衡點？
參、研究問題

公平正義向來是大眾關切的焦點。在所得稅法的體制設計當中，也透過「累進稅制」放入公平的意涵。然而我國所得稅制十幾年來，受到經濟政策的影響，開啟租稅減免的大門而陸續有促產條例等優惠措施，逐漸破壞了租稅平衡。加以「兩稅合一」的改革非但沒有得到預期的效益，甚至產生了更多後遺症。「最低稅負制」肩負匡正稅制的重任，卻也喚來了批評的聲浪。吾人欲在以下的篇幅中，探討三方之間的錯雜關係，並嘗試回答下列問題：
1. 我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的設計，是否能夠達到租稅公平的政策目標？
2. 欲有效達成擴大稅基並符合租稅公平的政策目的，除實施最低稅負制以外，是否有其他管道？
肆、研究方法與限制
由於「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迄今施行僅一年餘，受限於實證資料的不足，因此本研究擬採取文獻探討法並佐以深度訪談法為之。
伍、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關切租稅的公平正義，是否能藉由最低稅負制實現，因此以下先由我國的兩稅合一制談起，並簡單介紹最低稅負制的種類。然後我將從最低稅負制在美國的施行情況為始，探討最低稅負制本身的特性及限制，以及我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存在的問題，之後整理各方論述，歸納出我國所得稅制的問題癥結；最後探討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是否能夠改善租稅不公的情況，以及有無其他的改革方法。
1、 兩稅合一制簡介

我國現行稅法採行「兩稅合一制」，就是將公司營利所得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所稅），與個人的綜合所得稅（綜所稅）合併，以避免營利所得重複課稅；其方法是將營利事業所得稅隨著盈餘的分配，可讓股東所納的綜合所得稅額加以扣抵。也就是說，個人應納稅額，等於個人所應納之綜所稅，扣除公司已繳納之營所稅。由於公司盈餘最後將分配於股東成為股利，若採獨立課稅制，將造成重複課稅的情形，而有此制之採行。
我國自八十七年起實施兩稅合一，並採用「設算扣抵法」：意即公司所繳納的營所稅，在股東繳納股利綜所稅時可以全部抵繳。因此當綜所稅稅率高於營所稅稅率時，已繳納營所稅將可全額扣抵；綜所稅稅率低於營所稅稅率時，已繳納之營所稅尚須減去綜所稅之課稅額，並將其餘稅款退還給股東。
目前我國兩稅之最高稅率有所差異：綜所稅最高稅率40%，而營所稅最高稅率只有25%。其中將造成一個問題：公司可透過保留盈餘的方式規避稅負；為此，另有「未分配盈餘加徵10%的課稅」，使營所稅實際課徵稅率與綜所稅稅率拉近。
兩稅合一制實施以後，理論上對一般企業之股東形同減稅，但卻對享有租稅減免企業之股東沒有好處；但事實上，由於利息成本等因素，營所稅並沒有完全為綜所稅所扣抵（黃明聖，2005）。換言之，理論上課徵營所稅具有綜所稅「預繳」的含意，若是完全不課徵營所稅而保留於綜所稅時「後繳」亦無不可，但就整體稅收而言，兩稅合一並沒有完全避免雙重課稅的問題。因此享有免徵營所稅之企業，仍然具有實質獲益。
2、 最低稅負制簡介

（1） 附加式與替代式
最低稅負制又分為兩種，「附加式」（Add-on Minimum Tax）與「替代式」（Alternative Minimum Tax，AMT）。所謂附加式最低稅負制，是在現行稅制計算稅額之外，另外針對高所得者所享有的特定租稅減免項目進行計算，超過一定額度者加徵稅負的方式。其可降低租稅減免的金額，並且計算簡便；然而主要缺點在於無法建立稅負與所得間的直接關係。替代式最低稅負制則沒有此項問題，它將高所得者所享有的特定租稅減免，一併納入稅基，再按一定比例計算應繳納之基本稅負，最後與原有稅制計算之一般所得稅額相較，擇其較高者。當然，如此一來手續自是繁雜許多。我國目前採取替代式最低稅負制。

（2） 個人最低稅負與企業最低稅負

所得稅制中大分為營所稅與綜所稅二類，在最低稅負制亦不例外。我國歷經「先企業後個人」、「稅率高低」及「基本所得額納入範圍（即稅基之大小）」等討論，最後拍版通過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同時針對個人與企業課徵，分別有不同的規定，茲羅列如下：
表一：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個人與企業最低稅負比較

	
	個人最低稅負
	企業最低稅負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扣除額）×稅率

	稅率
	20%
	10%~12%(a)

	扣除額
	600萬元
	200萬元

	基本所得額
	綜合所得淨額

＋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

＋未上市(櫃)股票及私募基金受益憑證之交易所得

＋非現金部分之捐贈扣除額

＋員工分紅配股，其時價超過股票面額之差額部分

＋海外所得及港澳關係條例免稅所得(b)
	課稅所得額
＋促產、獎參、促參、園區設管條例等免稅所得

＋企業併購法免稅所得

＋證券、期貨交易所得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免稅所得


a. 實際徵收率由行政院視經濟環境訂定，目前稅率訂於10%

b. 每一申報戶全年海外所得及港澳關係條例免稅所得合計數未達新台幣100萬元者，免予計入。海外所得自98年起始納入最低稅負制之稅基，但行政院得視經濟發展情況於必要時延至99年納入。
資料來源：改寫自一銀產經資訊（2005），我國最低稅負制實施影響之淺析
3、 美國實施最低稅負制之沿革及評價
（1） 沿革

美國率先於1969年制訂附加式最低稅負制（Add-on Minimum Tax），目標針對當時受到租稅優惠免負擔稅負之個人及企業，將重要的優惠項目納入稅基。然而，仍有部分租稅優惠不在規範之列，國會遂於1976年提高稅率並加大稅基。1978年，替代式最低稅負制（AMT）出現，與附加式最大的差異在於將所得稅納入稅基，並只適用於個人。1983年，稅法先是廢除了個人附加式最低稅負，到了1986年租稅改革法案，正式廢除了附加式最低稅負，而全面改用AMT，並同時適用在個人與企業上，確立了今日最低稅負制的型態（洪瑞隆，2004；陳紫雲，2006）。
（2） 評價

    2005年11月1日，美國聯邦政府租稅改革總統顧問小組以史諾（John W. Snow）為首，提出兩大租稅改革計畫：簡化所得稅計畫與促進成長及投資租稅計畫。早在同年7月20日，他們曾提出廢止最低稅負制的可能性，顯示AMT執行近二十年後，產生了嚴重的副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有三個（王盛賢 譯，2005；王盛賢，2006；陳紫雲，2006）：
第一，AMT標的範圍快速擴大：AMT沒有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做稅率調整，加上一般聯邦所得稅率隨通膨調整而下降，使得稅負差異急遽減少，以致於有越來越多中產階級落在AMT的課稅範圍。此外，「由於AMT並不准予個人及親屬寬減額，因此另一AMT負擔明顯之趨勢是大家庭納稅人之增加。……此外由於AMT並不准予州及地方稅之減除，因此住在高州所得稅率及財產稅之州之納稅人比住在低州所得稅率及財產稅之州更可能面對AMT稅負。」（陳紫雲，2006:13）原本以富有納稅人為標的之AMT範圍越來越大，距離原訂目標越來越遠，不僅不公平也缺乏效率。若情勢不變，估計在2009年AMT稅收總額將超過一般聯邦所得稅收。
其次，雙軌稅制過於複雜，尤以AMT為最：最低稅負制的原始設計即在一般稅制外並行之稅制，計算相當複雜，也造成許多納稅人的困擾，徒增依從成本及稅法管理之困難。除了上述殃及之各種情況外，在企業部分也帶來不良影響，主要在於削弱租稅獎勵的效果、破壞租稅減免的信賴保護，以及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兩套標準的捍挌。當人民的依從成本超過稅收實質淨額時，AMT確實很有檢討的必要。
最後，AMT已成為主要稅源，反映出日後修法的困難度將大幅提昇，修正或廢止的成本越來越高。一旦美國政府持續倚賴AMT，將使聯邦稅制的公平性受到相當大的質疑。總而言之，最低稅負制在美國已經受到相當大的非難，值得正在起步的我國深思警惕。
4、 最低稅負制特性與限制
前面說到美國最低稅負制的負面評價，事實上，最低稅負制的確有其特殊功能與限制，在此借用黃明聖教授的小標，分述如下（2005:56-57）：

（1） 是次佳的，不是最適的：我國推出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用意在於矯正租稅優惠浮濫造成稅基流失之情況。然而，租稅優惠政策一時難以停止，於是只能透過AMT多少補充稅收，並且向不繳稅的富有納稅人與高資本利得之企業課稅，端正租稅不公的視聽。稅務旬刊1945期社論（2005）提及：「台大教授何志欽說得好，……最低稅負制是像違章建築的不得已產物、不得已的次佳選擇，它是「階級稅」不是「大眾稅」，換句話說，它課徵富人階級的稅，是一種劫富濟富的水平公正，而不是劫富濟貧的垂直公正。」正本溯源，仍然應該徹底檢討稅制，逐步改革方為明智之舉。
（2） 是過渡的，不是恆常的：由美國AMT的教訓可知，AMT原本僅具輔助性質，但近來卻喧賓奪主，背離了政策目的。AMT的過渡性質，恰可做為租稅改革的前鋒，又像是「救援投手」的概念，最後還是應該回歸原始稅制才是。若是政府過份倚賴AMT稅源，將破壞原有稅務體系，嚴重性不容小覷。
（3） 是部分的，不是全面的：最低稅負制的標的對象是受到租稅減免而少繳或免繳所得稅之個人或企業，而非全國大眾。在這一點上，美國AMT也違背此初衷。
（4） 是象徵性的，不是實質的：稅制改革喊了許多年，廢除未分配盈餘加徵10%所得稅也還沒個譜，卻見最低稅負制的觀念發酵不多久，財政部就急於推出最低稅負制，背後隱含的主要原因恐怕正是如此，利用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的特點，作為已經開始推動稅改的說辭，至於實際成效倒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5） 是傾向針對個人，而不是傾向針對企業：我們從「兩稅合一制」已經看見，營所稅的課徵是為綜所稅的預繳；換句話說，所得稅收的依據，還是以個人綜所稅為依歸。因此換成AMT道理亦同，向企業課徵最低稅負，最終還是能夠在個人最低稅負被扣抵。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借用洪東煒副局長的話作為總結：「是以，財政部所研擬之最低稅負制在本質上僅是『權宜』、『過渡』、『次佳』、『防堵』、『不得已』的方案或辦法，未來更應加速推動全面稅制改革才是財政改革的正途。」（2005:8）
5、 我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問題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美國最低稅負制的問題，可以在我國提早預防。目前《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已將通貨膨脹的因素考慮進去，也沒有扶養親屬不能抵減稅額的規定，可圈可點。在法案折衝議價的過程中，雖然一度傳出海外所得不納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的範圍，但是最後仍然在立院三讀通過，只是加註延緩課徵的緩衝時期，總算是讓政府及稅改人士皆大歡喜。基本上我們樂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在本身侷限之外，盡可能減少走冤枉路的機會。
（一）企業最低稅負制之目的面問題

這樣說來，似乎沒什麼好討論了，然而卻非如此。包括王盛賢（2006）、孫克難（2006）
在內的學者專家，都認同企業最低稅負與現行租稅減免優惠的精神衝突。當然，這是財政部當初推動最低稅負制的主要目的之一，期望藉由企業最低稅負制的實施，解決因租稅減免而造成的產業競爭不公。然而台經院副研究員趙文衡（2005）先生卻大力抨擊企業最低稅負制，認為財政部將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情牽扯在一塊，根本是牛頭不對馬尾。他說：
企業的租稅優惠並沒有公平正義的問題。租稅優惠就像一場競賽的獎勵品，只要表現優良的企業就可以得獎，是一種鼓勵企業升級的好方法。只要執行得當，基本上它可以是一個十分公平的競賽。我們也不能因為某些企業一再獲獎，就說這個獎不公平，就要把他廢掉。……現在的問題不是這個制度好不好的問題，而是執行上的問題。我們現在要做的也是改善執行上的缺點，而不是降低獎金額度，或將整個制度廢掉。

持同樣觀念的學者尚有劉韋德與蔡政立（2005），他們如此評論：
以財政收入為目的的所得稅制改革，和基於經濟政策考量的租稅優惠檢討實屬二事，如果稅收減少的原因是所得稅制不良，則應該修正所得稅制；反之，如果因為浮濫的租稅優惠而使稅收減少，那麼，應該修正檢討不具合理正當性而有違憲之虞的租稅優惠。（2005:12）
另外，產業界對企業最低稅負制所持的疑慮，顯然是從實務面出發。他們普遍認為實施企業最低稅負制，「一方面將限制政府運用租稅誘因，發展策略性產業或促進產業升級之空間；二方面最低稅負若將新興產業的租稅優惠，也納入最低稅負的稅基，勢必對這些產業造成影響，恐將打擊業者的投資意願。」

    （二）企業最低稅負制與兩稅合一制之競合問題

若再回到理論面的評估，趙文衡在另一篇著作中，以假設數據模擬享有租稅減免的企業與一般企業，在企業最低稅負制之下所付稅額之比較，竟然發現兩個不合理之處：一則是「在實施10%的最低稅負後，在不分配盈餘差距高於某一比例下，享有租稅優惠的企業其不分配與股東盈餘之稅負會高於一般企業，而在更多的情形下，它們會相去無多」
；另一則是「在綜所稅稅率一致的前提下，只要企業國外股東高過某一比例，其在盈餘分配給股東部分的稅負將較國外股東比例較低的企業為高」
。無論從理論面或實務面，企業最低稅負制都有問題；而問題的根源係指向「兩稅合一制」的弊病。
不獨如此，劉韋德與蔡政立（2005）另外從企業基本稅額與個人之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ICA）的關係分析，認為倘若稅額可計入ICA，「這只是改變稅收時點以調節國庫現金流量，對增加政府稅收不會有實質的幫助，這樣的『改革』方式，充其量只能說是掩耳盜鈴式的改革方式，連鋸箭式的租稅改革都稱不上。如果最低稅負制不能計入ICA，亦無法達到消弭公司盈餘不分配的誘因，而最多只能稱得上是鋸箭式的租稅改革。」（2005:13）當時《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尚在討論階段，劉蔡二氏已經洞見問題的癥結，最後企業最低稅負制還是繼續推動了，也映證他們的結論：「財政部喊得震天價響的『最低稅負制』，與其說是租稅『改革』，毋寧說是財政部對租稅優惠措施浮濫的莫可奈何，且無力進行資本利得稅制改革，卻又須負起政府財政收入重責大任之下的產物。」誠斯此言。
    （三）最低稅負制之技術面問題

最後，就條例本身有否檢討之處，陳玉惠在與專家深度訪談後，提出幾項可考慮納入稅基之部分（2006:43）：
1. 個人綜合所得可再加上上市（櫃）股票之證券交易所得：目前個人基本所得額僅列舉未上市（櫃）股票之交易所得，而未涵蓋上市上櫃公司之證券交易所得。前財政部政務次長王政一（2005）也針對這點提出意見，認為這造成租稅不公。但《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疑義解答》在第55題中的解釋理由說到，這是為了預防高所得者利用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來逃避原本應該課稅的股利所得；同時它又說明不納入上市上櫃股票交易所得是避免「對一般投資大眾及證券市場造成衝擊」。不過這種說法，看似有理，實際上「柿子挑軟的吃」的意味非常明顯，也的確會落人口實。

2. 股東分紅配股其市價與面額之差額：目前規定僅限員工分紅配股依股票面額計算，而未及於所有分紅配股者，似乎不甚公平。不過對此，同樣在《疑義解答》第72題有所回應，認為員工分紅配股亦屬租稅優惠之一種，故將市價超過面額者計入基本所得額，符合量能課稅原則。

3. 土地交易所得：由於公告地價非屬財政部執掌，市價定義且不明，已經涉及土地增值稅的修法問題，較其他項目來得複雜。

4. 促產條例與創投條例免稅部分：尚有許多免稅部分未納入其中。當然這裡姑且不論企業最低稅負制正當性的問題。

此外，黃茂榮（2005）教授認為，條例中僅證券交易所得納入營利事業的基本所得額，但更好的作法是將證券交易所得、證券交易損失和股利放在同一所得種類，然後計算該類之總額。這樣做的好處，一是避免稅收相抵（因為證券交易具有零和性質），再來也可以避免名目不同而造成的重複課稅弊端（因為股利所得與證券交易損失名目上不能相抵）。
綜上所言，目前《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最主要的三大問題，一在目的面，二在兩稅合一制，三在技術面。就目的面與兩稅合一制來說，雖然仿照美國針對受到租稅優惠的特定個人與產業所造成的租稅不公情形，推動企業最低稅負制，然而美國並無我國「兩稅合一」背景，加以最低稅負制同時包含「達到租稅公平」與「擴大稅收來源」兩大目標，本身就已經隱含著矛盾的觀念，既要面子也要裡子的結果，就是拿東牆來補西牆，越補越複雜。趙文衡（2005）所提出的看法頗值得玩味，他說：「最低稅負制要追求名目的公平正義，得到的可能是實質的不正義。」
因此最佳的作法，在兩稅合一制之下，僅需推動個人最低稅負制即可，因為最終的課稅標的在於個人而非企業，租稅的公平正義問題在個人綜所稅，而不在營所稅。
而技術面的問題，除了上述列舉可增加稅基的幾點考量以外，如同最低稅負制本身的特性「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因此我們也從條文中看到不少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況，例如針對證券交易所得計入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以及OBU之免稅所得計入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是否會造成資本市場的衝擊或降低銀行競爭力，《疑義解答》第36與43題各自為其緩頰，說是唯有當免稅所得額佔全部基本所得額60%以上才有影響云云，或者針對個人海外所得的規定，另定緩衝期間以「健全相關配套措施」，再再都是經過妥協的鑿痕。當然，並不是否定最低稅負制不好，而是看到稅改之路的艱辛，實在有其不得已之處。期盼在本層面能夠持續改進，俾符合社會大眾對最低稅負制之殷切期待。
六、實現租稅公平，最低稅負制以外之選擇？
租稅公平可說是體現民主的最佳推手。當國家擁有健全公平的稅賦制度，一切運行方能按部就班，並造福百姓。本文一路探討被賦予重任的「最低稅負制」是否能夠成為租稅改革的救世主，也陸續發現一些問題，包括最低稅負制本身的特性以及限制，注定了它成為私生子的命運，終究無法承接原有稅制的體系。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對它抱以期待，畢竟其最大的「象徵意義」目標已經達成，政府應該繼續推動稅務改革，矯正現存稅法的諸多不合宜規定。因此以下我們回頭檢討，當主題圍繞在「租稅公平」時，有沒有治本之道。
首先，租稅公平的頭號敵人，我想非「停徵證所稅」莫屬。由於證券交易所得數量龐雜，選擇停徵以後雖然省事不少，卻也同時破壞了稅基與租稅公平。雖然有以較簡單之「證券交易稅」取代證所稅的補救措施，卻還是不足。此次《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將證券交易所得納入稅基，頗值得鼓舞。雖然可預期的是反彈聲浪必定不小，但「萬事起頭難」，只要政府下定決心、拿出魄力，復徵證所稅還是指日可待。
其次，引起租稅不公的另一項關鍵，就是政府用來作為經濟政策的諸多租稅減免措施。在《疑義解答》第4題說到，當今租稅減免的法律多達三十幾種，想要全面檢討有其困難，因而推動最低稅負制以之因應。問題是前面我們提到，租稅減免最大的問題不在制度本身，執行階段的認定浮濫才是主因。不能因為執行不力，就另外搬出法律壓制浮濫的結果。不過紙上談兵容易，真正推動稅改還是有困難。除對於各該租稅優惠方案予以定期檢討之外，孫克難（2006）提出他對《促產條例》獎勵對象的檢討方法，總算可以較具體的讓人可以遵循。他的看法是（2006:69-71）：

1. 自動化獎勵：待條例到期，即可取消。

2. 研究發展與人才培訓：爭議較小，建議可搭配補助金而縮小減免幅度。

3. 功能別與產業別獎勵：保留功能別獎勵、取消產業別獎勵。

4. 五年免稅與投資抵減：兩者皆可考慮取消。

5. 對環境發展應友善配套：應作為必要條件，而非獎勵對象。
最後，在「兩稅合一制」的改革上，也經常被學者提起。前述企業最低稅負制的競合問題即為一端，使得最低稅負正當性與效力大幅下降。其實兩稅合一制最大的問題，在於營所稅與綜所稅的稅率差異，以及未分配盈餘加徵10%所得稅兩大問題。對此，不同學者提出不同意見：
（1） 孫克難（2006）：認為兩稅稅率應該縮小差異，降低綜所稅率並提高營所稅率在30%，如此一來將可廢除未分配盈餘加徵稅。然而此種作法必然面臨龐大壓力。
（2） 張清讚（2005）：認為兩稅合一制應繼續實行，但廢止未分配盈餘之加徵，而對於公司法人盈餘部分，應做不得保留或最低限額保留之規定。
（3） 洪瑞隆（2004）：認為未分配盈餘加徵稅，可改成對保留盈餘超過一定比例之營利事業課稅即可，並於法律中規定營利事業任何投資抵減均不可扣抵此稅課，然後與最低稅負制並行。

（4） 黃茂榮（2005）：認為兩稅合一有四種態樣，目前我國採行課綜合所得稅一案。然而在綜所稅有投資抵減的情況下，將使稅收減少。因此他贊成課營利事業所得稅一案，亦即就營利所得分離定率課稅。

（5） 劉韋德、蔡政立（2005）：提出「異想天開式」的稅改方案：廢除營所稅，並對未分配盈餘課徵40%之高稅率，但以盈餘再投資等特定條件為由，經申請核准可減少徵收。

（6） 趙文衡（2005）：主張暫緩最低稅負制，並廢除未分配盈餘加徵稅，而稅收短少的部分透過將兩稅合一之全額扣抵改為60-75%部分扣抵來補足，並降低營所稅率2-3%以增加投資誘因、擴大稅基。
    總歸來說，趙文衡的主張看似特異，卻不失邏輯的判斷，應是最能夠兼顧效率與公平的選擇。然而以目前開始實施最低稅負制的環境做考量時，洪瑞隆的主張應是在最小的變動成本中，取得最大改革成效的作法。
陸、結論
公平與效率的爭議，從來不曾在公共政策的討論中消失。國家為了經濟競爭力，而透過租稅減免等政策鼓勵策略新興產業的作法，只要運用得宜，並不至於對整體的租稅體系造成太大的破壞。我們從諸多文獻的討論中可以發現，今天引起租稅不公最大的主因，乃在於政府在租稅減免的認定上，有執行浮濫的情形，而且日益嚴重。而租稅優惠不能整合在一部或少數稅法中去執行，卻散建在許多相關法條的規定，只能說造成今天的果，是許許多多細微偏差的因逐漸累積所造成的。既然後果已經產生，我們就必須要加以面對，針對稅制中不合時宜的部分進行檢討與修正。
然而稅改之路何其艱難？既得利益者哪裡肯放過眼前的機會，除非獲得全民上下一心的傾力支持，政府在黨團、派系與利益團體的鬥爭角力下，哪裡願意自討苦頭去得罪它們？因此，在泛紫聯盟不斷進行稅改的訴求，逐漸喚醒國民對於所得稅法的關注之後，最低稅負制這個乍聽之下能夠行俠仗義的英雄就被高捧在手心，並且順利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施行了。
最低稅負制被賦予的角色及責任相當沈重，而我們也一再地被提醒，其本身具有的特性與侷限，事實上並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最佳良帖。加以我國實施兩稅合一制以來，潛藏於其中的稅制規劃問題早有瑕疵；今天最低稅負制遇上兩稅合一的結果，非但折損了原有的立意，反而更引發許多問題。這也是透過前面的文獻資料，不斷整理歸納的結論。從理論的角度觀察，最低稅負制在先天不健全與後天生長環境的瑕疵之下，要想達成原本設定的「租稅公平」目標有相當高的困難度；其對稅基流失所帶來的填補效應，也在一些重要的項目上有所妥協，致使不能完全發揮。礙於《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短暫，沒有進一步的數據資料可以佐證理論的假設，期待將來的研究者可以從此處繼續深入探討，以獲得對最低稅負制公允的評價。
總之，我們樂於看見政府開始改革稅制的行動，即使最低稅負制並沒有那麼完備，然而卻作為改革的契機。我想，公平正義依然是政府施政統治的綱領，任何追求效率的手段仍然必須建立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之上。這是民主國家該有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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